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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丘县民政局

农村特困对象供养金项目

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依据《河南省民政厅关于转发<河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

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豫民〔2021〕7号）中的有关规定，

农村特困对象供养金项目补助对象为无劳动能力，无生活来

源，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

行义务能力。农村特困对象供养金项目供养形式分为集中供

养和分散供养两种形式。尊重特困人员本人意愿，合理选择

救助供养形式。鼓励采取多种形式，支持具备生活自理能力

的特困人员分散供养；优先为完全或者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

力的特困人员提供集中供养服务。沈丘县农村特困供养标准：

具有生活自理能力 75元/人/月，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266

元/人/月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533元/人/月。

农村特困对象供养金项目全年共计补贴 84542人次。截

止到 2023 年 12月 31日，项目总资金 855.56 万元，实际到

位资金 855.56万元，实际执行资金 855.56万元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农村特困对象供养金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95.41分，

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三、主要经验做法

（一）精准扶贫，保障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。项目单

位按照《沈丘县民政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低保和特困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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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沈民〔2023〕69号），建立健全补

贴对象档案资料，坚持审批表与认证系统相统一，审批表与

资金发放表相统一，补贴发放准确，2023年度共为 84542人

次发放农村特困供养金补贴，有效推进精准扶贫和社会救助

工作，提高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政策宣传力度还不够到位，群众对相关政策知晓

率有待进一步提高。一是该项目大部分受益群体为老年人，

理解能力不高。二是政策宣传的广度与深度不足，申请程序

及资料复杂繁琐等。

（二）资金发放及时性有待提高。根据要求补贴资金应

于每月 10日内发放到位，但 1月、3月两个月份补贴资金发

放超出规定时间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创新宣传方式，丰富宣传内容，提高政策知晓率。

一是关注异地居住及与监护人分居的老人对于政策了解程

度，扩大不同年龄层级对政策信息的接触面，提高群众知晓

率，加大项目话题热度。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广度及深度。通

过报刊、电视、广播、宣传标语、喇叭、微博、微信等多种

形式及时向群众宣传社会补贴政策、补贴标准和成效，消除

群众对社会补贴政策的认识误区，提高群众对农村特困供养

金补贴政策的知晓度。同时，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展板、

宣传单等措施上门进行讲解宣传，使更多人员能够知晓这项

惠民政策。另外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人员信息进行动态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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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符合条件的人员都能够及时享受到特困供养金补贴。三

是利用大数据平台的优势，结合沈丘县各乡镇（街道）优化

服务流程，简化审批程序，提高服务效率。深入践行“让数

据多跑路，让群众少跑腿”的理念，发挥大数据的效益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政策文件，积极沟通，加快资金拨付。

与相关部门做好沟通，互相监督，确保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

内发放到受益对象账户中。


